
第1頁，共16頁 

 

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黃緒瑩 02-27718121#1613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公字第103350158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3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座

談會紀錄1份，其需 貴局辦理事項，請依結論及所附訪

查紀錄表建議處理方式辦理，並於文到2個月內將處理情

形函報主管機關及副知本部國有財產署，請 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文化部，請督導並列管本案辦理情形。 

 
正本：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副本：文化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均含附件)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分層負責項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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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略） 

六、座談內容：（略） 

七、實地訪查結果詳如附件訪查紀錄表。 

八、結論： 

(一)實地訪查紀錄表內之建議處理方式，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以下簡稱文資局）配合辦理，並請主管機關文化部督導

及列管其辦理情形。 

(二)文資局經管臺南市中西區孔廟段 175 建號國有建物持分

(現供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使用)，坐落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經管之同段 243 地號臺南市有土地，係由文化部組改前

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於 87 年與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南市府）訂定基地無償使用合約

書，約定合約期滿(30 年) 後不願續約者，應將地上新增

改建國有建物之產權，無償贈與市府一節，本部 95 年訪

查文建會辦理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已於訪查紀錄

說明違反國有財產法第 60 條規定，應不得辦理，且請文

建會協調南市府同意無償撥用該市有不動產，並以換文方

式承諾使用 30 年之後，倘無繼續公用需要，且南市府有

公用需要，得由其無償撥回該土地及地上建物之方式辦

理，俾符管用合一。依文化部代表說明，經協調南市府並

未獲同意辦理撥用。請文化部賡續協調協調南市府同意無

償撥用該市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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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紀錄表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一）103 年度國

有公用財產管理

自我檢核情形。 

1.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下

簡稱文資局)簡報，該局已依

「103 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情形檢核計畫」完成自我

檢核，並將檢核表函送文化

部。 

2.依文資局所填檢核表，其自

我檢核結果，有以下情形需

改進： 

(1)項次三(五)：勾選無經管

國有權利財產。惟查網路

書店有販售出版品（含書

籍及光碟）。 

(2)項次五(一)：勾選經管國

有不動產無閒置情形。惟

查經管嚴家淦故居及臺北

市齊東街日式宿舍群有閒

置未利用情形。 

檢核表勾選與事實不符情

形，請重新檢視後依實際情況

填寫，分別依本紀錄表檢核項

目(三)2、(五)1 及 2 之建議

處理方式辦理。 

（二）國有不動產

是否依規定辦理

登記。 

1.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是否完成國

有及管理機關登

記。 

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 44 筆國

有土地及51棟國有建物均已完

成國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無。 

2.徵收或購置之依會場陳列資料，無徵收或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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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不動產，是否已完

成國有登記並開

帳列管。 

置之不動產。 

（三）國有財產之

產籍管理情形。 

1.是否依規定定

期實施盤點，並作

成紀錄，簽請首長

核閱。 

依會場陳列資料，102 年度文資

局已依所訂盤點實施計畫於

102年 9月 12日至11月 6日進

行盤點，盤點結果帳物相符，

並將盤點結果作成盤點紀錄簽

請首長核閱。惟不動產部分據

承辦同仁表示，僅就經管之謄

本資料與產籍資料比對，並現

地查看，未洽地政事務所申請

地籍總歸戶資料核對。另盤點

紀錄內檢附之財產盤點報告書

並未就財產帳面數量、盤點數

量及盤盈盤虧情形充分表達。 

1.請賡續依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手冊第41點及第42點規

定辦理盤點，盤點紀錄應記

載盤點數量、帳物相符情形

及盤點時發現之財產管理

缺失等。另文資局就經管之

不動產僅就謄本資料與產

籍資料比對，易造成產籍資

料與地政資料有不一致之

情形，建議對於經管國有不

動產洽地政機關申請地籍

總歸戶資料，以核對地籍資

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及

掌控管理使用情形。 

2.為利各機關確實執行財產  

盤點工作，本部國有財產署

(以下簡稱國產署)已提供

盤點紀錄範例供參考使

用，電子檔可至國產署網站

國有公用財產園地/公用財

產產籍管理/相關範例/盤

點相關範例項下下載。 

2.財產帳卡是否

依國有財產產籍

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財產已

設置財產明細分類帳、財產卡

1.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 

產卡各欄位，請參考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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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管理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產籍要點）

規定設置。 

及財產清冊，惟財產卡以下欄

位有漏未填載或填載有誤情

形： 

1.土地財產卡：地上物資料之

權屬類別、地上物所有人(管

理機關)、使用本筆土地面

積。 

2.建物財產卡：地段/建號、房

屋門牌、建築日期、構造

(層)、摘要、基地資料之土

地標示、基地權屬、基地所

有人、整筆面積、權利範圍、

權利範圍面積。 

3.動產財產卡：型式、摘要。 

4.經管之著作權未設置權利財

產卡，據承辦單位表示，不

瞭解著作權為權利財產，故

未登帳列管。 

公用土地、房屋建築及設

備財產卡填卡說明填載；

動產之財產卡各欄位，請

依實際管理使用情形填

載。 

2.依據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

國產法）第 3 條規定，權利

亦屬國有財產之範圍，請依

產籍要點第 3 點規定格式

設置權利財產卡及財產明

細分類帳。 

3.財產價值之登

記有無依產籍要

點規定辦理。 

依會場陳列資料，已依產籍要

點第 7 點規定辦理。 

無。 

4.購置提供派駐

國外或港澳人員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是否移由外交

部或行政院大陸

委 員 會 開 帳 列

依簡報及文資局表示，無購置

提供派駐國外或港澳人員使用

之國有財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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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管。 

5.經管之國有動

產，因故滅失、毀

損、拆卸或改裝，

或 未 達 使 用 年

限，辦理報廢或報

損者，是否依各機

關財物報廢分級

核定金額表及產

籍要點等相關規

定辦理。 

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之國有

動產 102 年度無因故滅失、毀

損、拆卸或改裝，或未達使用

年限，須辦理報廢或報損情

形。不堪使用已逾最低使用年

限須報廢之財產，已依產籍要

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無。 

6.實地抽盤財產

產籍登記及管理

情形。 

經實地抽盤媒體公關組保管之

圖形掃描器等 20 件財產，抽盤

結果除有以下情形尚待釐清修

正外，帳物相符並有黏貼標籤： 

1.財產編號5010110-41-3咖啡

機，尚未辦理財產移動作

業，致實際存放地點與財產

卡所載之存置地點不符。 

2.財產編號3110301-06-2診療

用照明燈，為存置於會客室

之立燈，供會客民眾閱覽書

報使用，並非作診療之用。 

1.財產保管單位、保管人、使

用單位、使用人及存置地點

有所變動時，應依據國有公

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34 點規

定辦理財產移動作業。 

2. 請 查 明 財 產 編 號

3110301-06-2 診療用照明

燈所選用之財產編號、名稱

是否妥適並予以更正。 

（四）國有珍貴財

產管理情形。 

1.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珍貴

財產如下： 

(1)建物 25 棟：嚴家淦古蹟 1

棟、臺北市齊東街日式宿

經指定為歷史建築之 7 座酒

精槽，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

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規

定納入珍貴動產管理。並依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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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舍群 4 棟、公賣局第五酒

廠舊區(即臺中市文化創

意園區範圍)21 棟國有建

物。 

(2)土地 37 筆： 

A.古蹟：臺北市中正區南海

段五小段 6-7 地號。 

B.歷史建築 

(A)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一

小段 588、589、590 及

590-1 地號 4 筆國有土

地。 

(B)臺中市南區萬安段二小

段2-1地號等32筆國有

土地。 

(3)藝術雕塑及畫作動產各 1

件。 

2.以上珍貴財產均已依規定造

具珍貴動產不動產增減表及

結存表，編具公用珍貴動產

不動產目錄及目錄總表函送

國產署，且均有辦理保險。 

3.坐落臺中市文化創意園區內

之 7 座酒精槽業經臺中市政

府指定為歷史建築，惟未納

列珍貴財產管理。 

要點第 7 點規定，珍貴動產於

取得後，應即分類、編號、攝

照製卡及保管，設置備查簿。 

（五）國有財產之1.依簡報資料，經管之國有不經管嚴家淦故居及齊東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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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管理、使用及收益

情形。 

1.不動產 

(１)有無閒置未

利用情形。 

動產無閒置未利用情形。 

2.惟查經管嚴家淦故居(國定

古蹟)、臺北市齊東街日式宿

舍群(歷史建築)現況使用情

形閒置： 

(1)嚴家淦故居(臺北市中正

區南海五小段 13 建號國

有建物坐落同小段 7-6 地

號國有土地)據承辦單位

說明，本古蹟尚待修復

中，未對外開放使用，而

其修復工程計畫刻進行內

部會議審查，預估 103 年

底可辦理修復工程發包作

業，營運計畫亦逐步規劃

辦理中。 

(2)齊東街宿舍坐落臺北市中

正區臨沂段一小段 588、

589、590 及 590-1 地號國

有土地，地上同段 2776、

2777 及 2778 建號國有建

物，據業務單位表示自 99

年開始以 ROT 及 BOT 等促

參方式進行規劃，期間多

次開會研商，惟因財務自

償不足，為增加民間投資

誘因，甫於 103 年 4 月報

式宿舍群，請文化部督促文資

局請儘速擬定運用計畫，以充

分活化運用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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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奉文化部部長核定改採

OT 方式辦理，預計 103 年

進行規劃設計，104 年辦

理工程發包作業。 

(２)有無被占用

情形。 

依簡報資料，經管之國有不動

產無被占用情形。據文資局業

務單位表示，經管位於臺中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臺北市齊東

街日式宿舍群、文資局南部辦

公室 (位於臺南市) 之國有房

地，均設有保全人員巡管。 

無。 

 

 

(３)有無無償提

供使用、提供利

用、出租、委託經

營或設定地上權

情形。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經管

之不動產提供使用情形如下： 

1.無償提供使用：無此情形。 

2.提供利用(350 件)：係依規費

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

地使用收費標準」，提供臺中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內雅堂

館、舞蹈排練室、音樂排練

室、國際展演館等展演空間

給藝文團體、非營利單位、

民眾等使用，並按使用面積

收取場地使用規費。 

3.出租(4 件) 

(1)係依國產法第 28 條但書

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

1.國有公用財產，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外，依國產法第 11

條及第 32 條規定，應由管

理機關依預定計畫及規定

用途或事業目的，直接管理

使用，符合無償提供原則規

定，在不出具使用權同意書

之前提下，得無償提供公

共、公務或公益使用，並訂

定契約及規範使用者不得

收益。符合國產法第 28 條

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在不違背其事業目

的或原定用途下，得依本部

訂頒收益原則辦理出租或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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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則（以下簡稱收益原則）

規定，辦理公開標租或逕

予出租，並已簽訂國有房

地出租契約、收取租金及

約定承租者不得辦理轉

租。 

(2)依會場陳列之國有房地出

租契約，經查租金並未隨

土地申報地價及房屋課稅

現值作調整，僅載明經出

租機關評估須重新調整

時，承租者方需依調整後

租金繳付。 

(3)依收益原則規定辦理公開

標租之臺中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 B01 歷史建築，經查

契約名稱為「臺中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文化創意主題

餐飲空間（建物編號 B01） 

委託營運管理服務案契

約」。 

3.委託經營(1 件)：係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將

經管國有房地以OT方式辦理

促參，簽訂「台中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 B03 藝文展覽館營

運移轉案」契約，契約期間

2.依收益原則規定，年租金計

收標準，土地不得低於當期

申報地價總額乘以 5%，房屋

不得低於當期房屋課稅現

值乘以 10%。爰出租契約應

約定土地申報地價或房屋

課稅現值調整時，租金應隨

之調整。 

3.經管國有公用房地，依收益

原則規定辦理出租者，應訂

定出租契約。爰請修正「臺

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文化

創意主題餐飲空間（建物編

號 B01） 委託營運管理服

務案契約」之契約名稱，以

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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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10 年，並收取土地租金、定

額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  

4.另據文資局業務單位表示，

經管臺北市齊東街日式宿舍

群國有房地，該局刻規劃辦

理歷史建物修繕及OT促參作

業中，目前業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7 條規定，將該等房

地委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代

為管理維護並簽訂契約。 

(４)撥用國有不

動產之管理使用

情形： 

甲、是否已辦妥撥

用（含有償及無

償）登記。 

乙、撥用非都市土

地有無按撥用計

畫補辦編定或變

更編定。 

丙、有無國產法第

39 條應廢止撥用

情形。 

依會場資料及承辦單位查告，

文資局經管之國有不動產無撥

用取得情形。 

無。 

２、智慧財產權 

(１)有無經管智

慧財產權。 

(２)建立活化運

1.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文

資局未經管智慧財產權。惟

查該局於網路書店有販售出

版品(含書籍及光碟)，部分

請文資局清查所管理之著作

權屬，依國產法第 21 條及產

籍要點第 3 點第 1 項規定，設

置國有權利財產卡及明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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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動機制、管考

制度及運用智慧

財產權所獲得之

收益情形。 

出版品標註著作財產權人為

文資局，據承辦單位表示，

上開著作權均未登帳列管。 

2.據承辦單位說明上述出版品

係委託三民書局、南天書局

有限公司展售，依據政府出

版品管理要點第 11 點第 3

項，以定價百分之六十結付

帳款之規定，辦理該局出版

品銷售金額結帳。上述出版

品之收入，已依規定解繳國

庫。 

類帳，掌握其管理及活化運用

情形，並建立管考機制。 

 

(六)占用其他機

關（含國產署）經

管國有不動產之

處理情形 

依簡報及文資局表示，未占用

他機關（含國產署）經管之國

有不動產。惟查，國產署中區

分署前以103年 3月 31日台財

產中管字第 10397008880 號函

請文資局就經管臺中市南區城

隍段三小段 614 建號國有建

物，部分坐落於國產署經管同

小段 2-28 地號國私共有土地，

應依國產法規定辦理撥用。據

文資局表示，依建物謄本記

載，614 建號建物係坐落於同小

段 2-14、2-33 地號土地，並無

坐落 2-28 地號土地，將儘速函

復國產署中區分署。 

經管臺中市南區城隍段三小

段 614 建號國有建物，是否部

分坐落於國產署經管同小段

2-28 地號國私共有土地，請

文資局會同國產署中區分署

辦理現地會勘釐清，如仍有爭

議，再洽地政機關申請建物坐

落基地號確定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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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內部控制作

業辦理情形 

１、有無訂定財產

管理業務內部控

制制度。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文資

局已於 102 年 4 月訂定內部控

制制度，洽承辦單位表示已於

100 年成立內部控制專案小

組，並訂有國有公用財產盤點

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 

無。 

２、有無依「政府

內部稽核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執行

內部稽核工作。 

依會場陳列及據承辦單位表示

尚未對財產管理業務辦理內部

稽核工作，近期將啟動辦理。 

請依行政院訂定之「政府內部

稽核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成

立內部稽核專責單位，規劃及

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包括擬定

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料

及製作稽核紀錄等事項。相關

書表可依據該注意事項所附

之參考格式訂定。 

(八)國有財產帳

之處理情形 

１、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提供利用、出

租、委託經營或設

定地上權所得收

入是否已依規定

解繳國庫（或由事

業主管機關依預

算程序處理）。 

依會場陳列資料，102 年度經管

國有不動產提供利用、出租及

委託經營所衍生之收益情形如

下： 

1.提供利用之年收入金額計

172 萬 6,921 元。 

2.提供出租年收入金額計 138

萬 9,108 元。 

3.委託經營之年收入金額計 58

萬 3,027 元。 

以上收入均已依規定解繳國

庫。 

無。 

２、財產增減異動依會場陳列資料，財產增減異無。 



第14頁，共16頁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有無按期列報。 動已依產籍要點第19點規定按

期列報。 

３、公務用財產是

否有未依規定程

序撥充基金財產

情形。 

依會場陳列資料，無公務用財

產撥充基金財產之情形。 

無。 

(九)宿舍管理情

形 

103 年度國有宿

舍管理情形檢核

計畫書面檢核項

目 

依簡報、會場陳列資料及全國

宿舍管理系統統計報表，文資

局經管首長宿舍 1 戶、單房間

職務宿舍 30 戶，無多房間職務

宿舍及眷屬宿舍，相關借用及

管理情形如下： 

1.首長宿舍目前使用情形為待

借用，已借用之單房間職務

宿舍計 23 戶，借用比例為

70%以上。依現場陳列資料，

均與借用人簽訂宿舍借用契

約並公證；其中宿舍借用期

間約定以借用人在本機關任

職期間為借用期間；有 13 戶

宿舍借用契約為機關改制成

立前，借用人與行政院文化

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簽訂之

契約；另有 1 戶宿舍借用人

因改名與現場宿舍清冊不

符。 

2.依現場資料 102 年已就單房

1.請文資局適時檢視並修正

宿舍借用契約，增訂宿舍借

用期限，定期換約，以符實

際管理情形。 

2.依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

定作業原則第 3 點規定，宿

舍管理機關每年至少應辦

理 2 次居住事實之查考作

業，由事務管理單位或會同

相關單位人員，實地訪查各

宿舍借用人居住情形。爰請

文資局依規定確實辦理宿

舍居住事實查考作業。 

3.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3 點規

定，單房間職務宿舍，除供

本機關編制內人員借用

外，倘基於國家政策或業務

特殊需要進用之非編制內

人員，非留住宿舍無法執行

職務者，亦可借用之。按文

資局因業務有其特殊性，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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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職務宿舍之設備及家具進

行檢（盤）查。 

3.依現場資料及承辦單位說

明，102 年宿舍居住事實查

考作業僅辦理 1 次，依查考

紀錄記載，查考時間為 102

年 10 月 16 日上午及下午，

多數借用人均因公務不在宿

舍。 

4.為管理宿舍，文資局訂有「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單房間職務

宿舍借用管理要點」及「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非編制內人

員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管理

要點」，並已報主管機關文化

部核定。上開管理要點均明

定宿舍核借之積點標準及宿

舍管理費收費標準。依現場

資料，宿舍管理費以每戶每

月新臺幣 150 元計收，均已

解繳國庫，至積點標準則以

借用人之職務（等）、年資及

考績核計。 

5 依國有宿舍管理情形自我檢

核表及全國宿舍管理系統申

報紀錄，文資局已按季辦理

系統申報及相關更新作業。 

配合實際管理需求訂定「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非編制內

人員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管理要點」，作為核借宿舍

之依據，惟考量非編制內人

員專案進用之性質並不相

同，請文資局就其借用宿舍

之適法性與合理性，從嚴審

認之。 

4.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8 點規

定，申請借用職務宿舍者，

應先填具申請書及積點

表，積點表由管理機關自行

就申請人之職務、職等、年

資、眷口、考績（成）、是

否有自有住宅及其離工作

地點之距離、是否為身心障

礙及等級、負責業務借用宿

舍之需求程度等項訂定積

點標準。仍請文資局依上開

各項規定，檢討宿舍核借之

積點標準。至宿舍管理費收

費標準，亦請參酌宿舍面

積、使用設備、地區及必要

之維修費用等因素研議之。 

5.首長宿舍如經評估仍有保

留公用需要，應請規劃公用



第16頁，共16頁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用途，以避免閒置未利用；

待借用之單房間職務宿舍

比例仍高，應請就已借用部

分予以集中整併，就未借用

部分另予規劃利用或變更

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署

調配利用。 

 
 

 

 

 

 
 


